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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政  府 

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

文   化   局 

Instituto Cultural 

 

2018“塔石藝墟十週年特別企劃”──舞台表演徵集 

報名表 

1. 申請者  

姓名： 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電郵： 

其他聯絡人  

姓名：  

電話： 電郵： 

 

2. 演出者／團體  

演出者／*團體名稱： 

*如為團體，須提交附件之委託書 

舞台演出人數： 

團體成員姓名： 

 

演出者／團體簡介（200字內）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演出曲目清單（總演出時間 20分鐘） 

曲目 1名稱： 

原創歌曲：□ 是／ □ 否 

長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       秒 

□ 現場樂器伴奏／□ 播放 MMO  

曲目 2名稱： 

原創歌曲：□ 是／ □ 否 

長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       秒 

□ 現場樂器伴奏／□ 播放 MMO 

曲目 3名稱： 

原創歌曲：□ 是／ □ 否 

長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       秒 

□ 現場樂器伴奏／□ 播放 MMO 

曲目 4名稱： 

原創歌曲：□ 是／ □ 否 

長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       秒 

□ 現場樂器伴奏／□ 播放 MMO 

曲目 5名稱： 

原創歌曲：□ 是／ □ 否 

長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鐘                  秒 

□ 現場樂器伴奏／□ 播放 MM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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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政  府 

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

文   化   局 

Instituto Cultural 

4. 樂器及舞台設備  

樂器/ 設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量： 樂器／ 設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量：   

□   木箱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  

□   結他音箱﹝Amp﹞           _______  

□   低音結他音箱﹝Amp﹞   _______  

□   DI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 

□   電子琴﹝Keyboard﹞       _______  

□   申請者的其他自備樂器／設備：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  數碼鋼琴﹝Digital Piano﹞ _______             

□  有線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  

□  無線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  

□  咪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  

□  譜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  

 
 

 

  

5. 期望演出時間：（可多選） 

時段一： 2018年 4月 13日至 15日期間 

時段二： 2018年 4月 20日至 22日期間 

 

 

備註： 

申請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作為是次企劃之用途，並將按照第 8/2005號法律《個

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進行處理。 

 

 聲明 

1. 本人已細閱、完全明白及同意 2018“塔石藝墟十週年特別企劃”──舞台表

演徵集報名章程的內容，並接受所有條款的約束； 

2. 本人謹此聲明及保證，本表格上所填寫的所有資料全部屬實，絕無虛訛，並

承諾對所提供資料及作品的內容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         申請者簽署（按身份證簽署） 

姓名：：  

日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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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政  府 

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

文   化   局 

Instituto Cultural 

 

遞交資料 

由文化局 

人員填寫 
紙本    電子檔 

1. 申請者之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副本 

2. 團體之委託書（如適用） 

3. 演出曲目之歌詞 

4. 演出者／團體的宣傳相片  

5. 演出者／團體過去的音樂表演參考（如有） 

6. MMO檔（如適用） 

7. 欠交資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        □ 

□        □ 

□        □ 

□        □ 

□        □ 

□       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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